
华泰财险附加复原或替换条款（2025 版 CB-H） 

 

（适用于建筑物、机器、工厂和所有其他财产及其内有物品，但不适用于保险合同赔偿处理

规定下第 19 条（b）至（i）项所列物品） 

 

应付金额应当以受损财产在复原时产生的复原成本为计算基础，同时需遵守下文“具体

规定”条款以及本保险合同的条款、条件和责任（分项）限额。 

 

在本扩展条款提供的保险保障中，“复原”具有以下含义： 

 

（a）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或损毁时：保险标的是建筑物的，是指对该建筑物进行再建；

保险标的是建筑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是指以相似财产替换该财产；两种情况均应达到但不优

于或强于保险标的原本全新状态。 

 

（b）保险标的受到损害时：对损害进行维修，使保险标的受到损害的部分恢复到与全

新状态实质相同但不优于或强于全新状态。 

 

（c）无论本扩展条款是否有相反规定，在不增加保险人责任的提前下，被保险人可以

以不同的外形或形式重建或替换受损或损毁的建筑物。 

 

（d）无论本扩展条款是否有相反规定，被保险人并不必须实际重建损毁的建筑物，被

保险人可以购买现有的其他建筑物来替换被损毁的建筑物。在本扩展条款的保险保障下，该

类替换应视为“复原”。但保险人赔偿的金额不超过重建损毁建筑物本应产生的成本。 

 

具体规定 

 

（i）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的重建、替换、修理或复原工作（可以根据被保险人的要求在

其他地点以合适的方式开展工作，但不因此增加保险人的责任）必须以合理的进度开始和执

行，否则对于超出受损财产在损害发生时的实际价值的任何金额，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ii）如果适用本扩展条款的保险标的仅部分受损，则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其全部

损毁情况下保险人应为复原所支付的成本。 

 

（iii）在实际发生了相当于复原成本的金额之前，超过本扩展条款不存在的情况下应在

本保险合同下支付的金额的款项均不予支付。但是，如果被保险人对损失或损毁的财产进行

复原或替换的费用低于复原成本（见定义）但高于财产发生损失或损毁时的价值，则所发生

的费用应视为复原成本。 

 

（iv）被保险人或他人代表被保险人为保险标的购买的所有其他的行业特殊风险和/或

火灾和指定风险的保险均应规定了类似的复原标准。 

 

（v）无论本保险合同是否有相反规定，被保险人如果选择不同的财产作为对受损财产

的复原，无论该不同的财产是否与受损财产的用途相似，保险人将按照下述较低金额进行赔

偿： 

1、该不同财产的成本；或 

2、如果用与受损财产全新状态相同但不优于或强于其全新状态的相似财产作为对

受损财产的复原所本应支付的重置成本。 

 

（vi）无论本保险合同是否有相反规定，被保险人如果选择购买现有建筑物（包括机器、

工厂和其中包含的除存货外的所有其他物品）而非对受损建筑物进行更新，则该类替换（包

括机器、工厂和其中包含的除存货外的所有其他物品，如有）应视为本扩展条款下规定的“复

原”，但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并不因此增加。如果购买的建筑物的重置总价值及总体积（按照

屋顶和外墙测量）均小于受损建筑物的重置总价值及总体积（按照屋顶和外墙测量），则可

获得的赔偿总金额应当包括有关总建筑体积中未予重置的那部分比例的额外金额，该金额等

于但不超过本扩展条款不存在的情况下应在本保险合同下支付的金额中相应比例的部分。 

 

（vii）受限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一致同意，如果损失或损毁的保险标的从经济角度

考虑无法修理，并且由于科技进步而无法替换以相同的型号或版本，则被保险人可以选择如

下： 

 

用具有更强大功能、性能和/或输出功率的财产来代替受损财产。但用于代替的财产应

当符合下述条件： 



1、是制造商或替代制造商现有的与受损财产同等或替代的产品； 

2、其价值不超过受损财产投保申报的金额（如适用）或者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以

低者为准。 

 

尽管有上述第 2 项的的规定，如果被保险人用价格高于第 2 项规定金额的财产替代受

损财产的，则超出部分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viii）被保险人并不必须复原受损建筑物（包括机器、工厂和其中包含的除存货外的

所有其他物品），被保险人还可以选择： 

（a）购买替代建筑物（包括机器、工厂和其中包含的除存货外的所有其他物品）

以代替受损财产；或 

（b）经双方一致同意，接受保险人的现金赔偿； 

上述两种选择下的赔偿金额最高均不超过受损财产根据“复原”定义（a）项进行复原

所产生的成本。 

 

 

 


